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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50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2024-089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公告了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于2024年6月8日公告了《石

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修订稿）》，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网能”）向除海信网能以外的公司全体股东所持有

的非限售流通股发出部分要约（以下简称“本次要约收购”），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上限为54,502,5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要约收购的价格为27.17元/股，

要约收购期限为2024年5月28日起至2024年6月26日。 

截至2024年6月26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本

次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东账户总户数为2,753户，预受要约股份总数共

计62,200,351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22.8247%。海信网能已按照《石家庄科林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修订稿）》的约定，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

要约的股份，最终收购股份数量为54,502,594股。 

海信网能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

关要约收购义务，截至2024年7月2日，本次要约收购清算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海信网能共计持有公司95,207,9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94%，并持有李砚如、

屈国旺委托的26,079,912股股份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9.57%，海信网能合计

持有公司44.51%的表决权。 

2024年8月3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本次董事会换届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海信网能提名的

董事候选人陈维强、史文伯、刘欢、钟耕深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海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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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当选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会人数的半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股东目前持股情况及公司董事会席位构成，经审慎判断，公司控股股东

变更为海信网能，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认定 

《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三）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

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

司股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低于百分之

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

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

控制权：……（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三）投

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 

（一） 海信网能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海信网能持有公司95,207,9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94%），

并持有李砚如、屈国旺委托的26,079,912股股份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9.57%）；

海信网能合计持有公司121,287,908股股份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44.51%）；

除海信网能以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或支配的公司股

份表决权比例超过30%的情况。 

因此，海信网能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投资者

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 

（二） 海信网能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结果，已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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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部7名董事，其中，海信网能通过行使其合计持有的公司44.51%股份表决权足

以单独决定其提名的4名董事候选人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超过公司董事会

全部席位的半数。海信网能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

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因此，海信网能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

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 

综上，海信网能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二）

项、第（三）项关于投资者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规定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

海信网能，鉴于海信网能无实际控制人，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二、 公司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 218 号 

法定代表人 陈维强 

注册资本 160,884.5713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MA3UFN8D1B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销

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特种设备销

售；安防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通信设备制造；通讯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电

池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

施销售；充电桩销售；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光伏发电设备

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发；在线能源监测技

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人工智能基

础软件开发；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安防设备制造；储能技术

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

气体压缩机械制造；气体压缩机械销售；风机、风扇制造；电机及其

控制系统研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

装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特

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设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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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营业期限 2020-11-26 至 无固定期限 

联系电话 0532-55758500 

三、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其他股东无异议，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在业务、

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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